
抄 本 

發文方式:電子交換(第一類，不加密)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函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地址:10014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

承辦人:楊玫玲 

電話:02-23515441轉252 受文者: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6年5月17日 

發文字號:農林務字第0961653927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如說明三: 

附件一:本會95年5月7日農授水保字第0961855679號公告。 

附件二:本會96年4月18日農授林務字第0961740525號函。 

附件三:本會94年9月2日農授林務字第0941740861號函。(0961653927-A1.PDF) 

 

主旨:有關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相 

關疑義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說明: 

一、復貴府96年4月23日北市建三字第09630325100號函。 

二、貴府相關疑義說明如下: 

(一)「計畫面積」之定義1節: 

1、本辦法第5條第1項所稱水土保持計畫之「計畫面積」， 

係指該計畫格式(二)計畫範圍之面積，等同於水土保 

持計畫審查收費標準第2條所稱之「計畫面積」，至於 

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「計畫面積」，則等同於本會95 

年5月7日農授水保字第0961855679號公告修正該申報書 

格式之「計畫面積(開挖整地面積)」；據此，「計畫 

面積」應屬明確。 

2、另本辦法修正前第5條第1項所稱之「開發面積」，應指 

水土保持法第12條第2項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 

或利用許可」之面積，就同一開發案而言，相當於其水 

土保持計畫之「計畫面積」。 

(二)本辦法第8條第4款免繳本回饋金之條件規範1節:本會業 

以96年4月18日農授林務字第0961740525號函(附件三)  

釋本辦法第8條第1項第4款之適用範圍。 

(三)本辦法究以水土保持審查送件日、或以山坡地開發雜、建 

照之申請掛件日起算1節:有關本辦法之適用基準日仍請 

依本會94年9月2日農授林務字第0941740861號函(附件四) 

辦理，即山坡地開發利用案件之申請掛件日。 

(四)本辦法修正前「開發利用申請人」之定義1節:本辦法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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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前所稱「申請人」等同擬具水土保持相關書件之「水土 

保持義務人」。 

(五)本辦法修正前受理之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(以下簡稱本 

回饋金)繳交案件，可否辦理分期1節:本辦法以是否已 

核處本回饋金作為程序是否終結之認定依據： 

1、已核處本回饋金者，請依原處分內容執行。 

2、尚未核處本回饋金者，即依現行辦法處理。 

三、影附下列文件: 

(一)附件一:本會95年5月7日農授水保字第0961855679號公告。 

(二)附件二:本會96年4月18日農授林務字第0961740525號函。 

(三)附件三:本會94年9月2日農授林務字第0941740861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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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:臺北市政府 

副本:本會水土保持局、本會法規會 

電子交換:臺北市政府、本會水土保持局 

紙本遞送:本會法規會 


